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建設案 RL1站至 RL3站用地取得公聽會(第一場)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13年 4月 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   點：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演講廳 

三、 主   席：李副總工程司永坤                  紀錄：黃俊軒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高雄市議員鄭光峰服務處：蔡盛宇主任 

高雄市議員陳麗娜服務處：尚廉恒秘書 

高雄市議員曾麗燕服務處：未出席 

高雄市議員蔡武宏服務處：曾文瑞主任 

高雄市議員李順進服務處：未出席 

高雄市議員吳銘賜服務處：侯睿騰 

高雄市議員黃彥毓服務處：謝宇鈞 

高雄市小港區公所：林玥鳳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里辦公處：未出席 

高雄市小港區店鎮里里辦公處：未出席 

高雄市小港區鳳宮里里辦公處：未出席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里里辦公處：未出席 

經濟部：傅鈴俐、呂威霆 

交通部鐵道局：回文德、鐘嘉旗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未出席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未出席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未出席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張文賓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楊淑芬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未出席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吳思賢、吳亞庭、林司閔、吳宗憲、黃俊軒、張晁騰、 

歐長訓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林宏毅、蕭字鈞、曾仁彥、張尚瑜 

大有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吳佩純、江伊珍、高玉智、吳岳霖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簽到簿。 

五、 主辦單位說明： 

主席致詞： 

今日召開「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建設案 RL1站至 RL3站用地取得第一場公聽會，感謝各位鄉親、各位代表、

土地所有權人來參與，首先介紹議員服務處的代表，首先是蔡武宏議員代表

曾文瑞主任、吳銘賜議員代表侯瑞騰先生、陳麗娜議員代表尚廉恒先生、黃

彥毓議員代表謝助理，非常謝謝，謝謝代表的關心，接下來請大有估價師顧

問公司簡報說明，簡報完後大家若有意見可提出來，做意見的交流，可以有

很詳實的回應。 

六、 興辦事業計畫說明： 

（一）用地取得簡報： 

本計畫所經行政轄區為小港區，範圍於二苓細部計畫區以南、大坪頂以

東地區都市計畫以北，行經臨海工業區內既有道路，工程起點始於高雄

紅線小港 R3地下站隨沿海二路於台鐵中鋼支線廊道綠帶地下向南延

伸，延續省道台 17線往南地下佈設，沿線經唐榮公司、台電公司、台

糖公司，止於鳳鼻頭公園，全長約 6.7公里。用地現況為已開闢道路用

地，部分計畫範圍現況為建築改良物、公園、綠帶等。本工程範圍土地

將涉及站體及穿越段，相關站體配置設計如簡報所示。 

（二）用地取得簡報： 

詳如後附興辦事業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七、 本府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於本會議揭示及說明勘選

用地範圍之現況及評估理由：(用地範圍相關示意略圖展示於會場) 

八、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分析報告： 

詳如後附興辦事業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九、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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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本府回應 

1 

唐榮鐵工

廠股份有

限公司 

113/4/9 

壹、本案徵收公司用地

設有兩個出入口，本

公司為歷史悠久的

高雄在地企業(已成

立 80餘年)，考量歷

史傳承意義，本站

(RL2) 站 名爭 取為

「唐榮公司站」；另

考量乘客便利性及

安全性，爭取捷運站

及出入口應設置升

降式電提及雙向手

扶梯。 

貳、請高雄市捷運局遵守

111.5.17 小港林園線

RL2 車站北側出入口

調整事項。 

一、調整 RL2 北側出

入口改設置轉折

樓梯，避開唐榮

公司大門入口北

側為生產出貨主

要動線。 

二、南側出入口維持

原案。 

三、通風豎井維持原

案設置於沿海路

分隔島綠地。 

四、依捷運局提供圖

說，本案徵收土

地以現有南北側

出入口為限，不

得再已規劃停車

場或其他理由徵

收其他土地。 

五、如有其他細部規

畫變動請提早告

知本公司，並進

壹、有關車站命名，將透過

網路公開徵名，並循地

方之辨識性、地標顯著

性、歷史意義等原則命

名，擇適當站名候選供

市民由網路票選認定

之。 

貳、本計畫基本設計方案皆

已依照協調會議結論進

行規劃設計，目前工程

顧問公司已完成發包，

業已進行細部設計，未

來本計畫專案管理團隊

將督促統包商於細部設

計階段除遵循協商成果

辦理另亦持續與貴公司

協商確認。 

參、目前基本設計方案 RL2

南側出入口地上結構物

高度最高僅約 5.5 公

尺，與預計設置的太陽

能板高度相差不大，且

出入口與貴公司停車場

之間夾有車道與停車

格，結構物與太陽能板

間尚存有水平淨距，因

此應不影響太陽能板運

作，如有需求本計畫可

先行提供基本設計圖說

供檢討。另本案已完成

發包，刻循基本設計指

導進行細部設計，倘尚

有設計協調需求，建請

貴公司提供設計內容，

並將由本計畫專案管理

團隊協助細部設計協調

事宜。 

肆、本計畫於基本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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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本府回應 

行協商。 

參、本公司配合政府綠

能政策，將於本公司

汽車停車場全面設

置太陽能板，設置區

域與南側出入口需

用土地重疊。太陽能

板設置依規定為 2.5

公尺以上，南側出入

口設置高度是否會

影響本公司太陽能

板工作效率。細部規

畫如完成請通知本

公司，以利後續太陽

能規劃設置。 

肆、北側出入口有高壓

蒸氣、世全路口有

氧、氬、氮氣體，以

上管線均採潛盾施

工進入本公司並直

接影響生產線正常

運作。完成細部規劃

後請派員至本公司

實際勘查，並討論細

部施工及協商。 

伍、目前是否已完成細

部規畫(出入口位置

是否已定案不再變

更)，若仍未定案，

何時可確定?最終站

體出入口位置設計

應再與本公司確認。 

陸、本 案 涉 及 土 地 徵

收，屬本公司重大議

案，須提案至董事會

審議方式完成核決

程序，請將徵收之辦

理流程、預計時程規

已完成管線調查；另本

案工程顧問公司已完成

發包，統包商刻正辦理

管線調查前置作業，以

再次確認地下管線位

置，並以不影響各式地

下管線為前提據以檢核

及調整設計內容，統包

商待方案確認後將再舉

行現勘與貴公司協商討

論各項細部施工作業細

節。如貴公司有相關管

線圖資亦請提供統包商

套繪，以利管線圖資完

整性。 

伍、目前統包商細部設計剛

啟動初期作業，因涉及

用地需求，原則出入口

設計方案應循基本設計

架構指導，倘細部設計

逾越基本設計範圍，將

由本計畫專案管理團隊

協助細部設計協調事

宜，並與貴公司協商。 

陸、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規定，本案經公聽會

程序完成後，將召開協

議價購會，屆時將詳細

說明本計畫用地範圍、

作業時程、配合辦理事

項及協議價格提供貴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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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本府回應 

畫表、徵收具體範圍

及本公司應配合辦

理事項等完整之用

地取得計畫，提前提

供與本公司，以利議

案評估及準備。 

2 

高雄市 

議員 

吳銘賜服

務處 

113/4/9 

協議價購金額跟徵收價額

是否一樣，還是會有不同?

那是協議價額比較高嗎?

請說明。請再跟地主說明

以上差異。 

壹、協議價購市價係依據不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

辦理，而徵收市價係依

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

估辦法規定評估，並經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二者法令依據不同，評

估結果亦將不同。 

貳、倘發生徵收價格較高情

形，將依據內政部 105

年 8 月 1 日研商「如何

改進協議價購機制事

宜」會議紀錄，就徵收

補償市價之增加額度，

另行以獎勵金方式補給

差額予土地所有權人。 

3 

中聯資源 

股份有限

公司 

113/4/9 

財政局發文通知涉及地號

有 1343，我們是公有地承

租人，想知道影響面積、

使用範圍；另有收到國道

7 號的規劃，想了解 2 個

路線是否有衝突? 

依據本計畫基本設計圖說套

繪地形圖，本案潛盾隧道穿

越範圍並未直接穿越 1343地

號之構造物，後續將依據大

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

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執

行穿越公告，並依規定辦理

穿越補償。 

另有關國道 7 號路線及位

置，屬於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權管工程，將配合轉知權管

機關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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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本府回應 

4 

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

公司 

113/4/9 

RL2-RL3鳳鼻頭段 1069至

1070-2地號，本公司有興

建工程已設基樁開挖中，

是否影響本公司工程?是

否有施工圖、施工深度及

位置及可能造成之影響?

請提供相關圖說，謝謝。 

本計畫隧道預計從 1068地號

東南角落往道路外側用地偏

轉，預計地下穿越 1068 至

1070-2 用地，目前雙方工程

尚未套繪，尚無法檢討衝突

情形。工程顧問公司將提供

本計畫基本設計階段圖說予

貴公司互相套繪，以利檢討

工程介面。另本府捷運工程

局將與工程顧問團隊拜會貴

公司大林廠，檢討工程設

計，以利雙方工程進行。 

5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南區分署 

113/4/3 
(書面意見) 

壹、本署經管高雄市小港

區中廍段 1125 地號

國有土地，現況作道

路使用，倘本案工程

以地下潛盾經過，請

需地機關依國有不動

產撥用要點第 5點規

定，需用機關有二個

以上時，應共同協議

需用土地持分，分別

辦理撥用。 

貳、有關撥用案件範例可

至 本 署 網 站

http://www.fnp.gov

.tw/機關服務/國有

公用財產園地/公用

財產取得項下參閱。 

有關貴署之意見，本府將循

相關規定辦理用地作業。 

6 
交通部 

鐵道局 
113/4/16 
(書面意見) 

壹、本案高雄市政府捷運

工程局興辦工程用地

所需範圍，經查使用

本局經管高雄市小港

區店鎮段 65、79 地

號、小港區店鎮段二

小段 2932地號、小港

區店子後段一小段

529、529-5、529-7

有關貴局意見，本府將循相

關規定辦理撥用計畫；另有

關地上物補償及租約處理事

宜，全段工程範圍已於 113

年 4月 16日函文通知地上物

查估作業，屆時將依高雄市

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

濟自治條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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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本府回應 

地號等 6筆部分國有

土地。 

貳、上開土地位於臺鐵高

雄港站暨臨港線基地

範圍內，為本局接管

原臺鐵局土地之償債

基金財產，爰請貴局

依「各級政府機關互

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

有償無償劃分原則」

第 1項但書第 6款規

定辦理有償撥用取

得。 

參、另案內涉有小港區二

小段5544建號1筆建

物及本局繼受原臺鐵

局與力大貿易股份有

限公司(A28 契約)及

元明元企業行 (A29

契約)簽定之 2 案租

賃契約，有關地上物

補償及租約處理事

宜，請另訂期辦理會

勘釐清，俾利後續撥

用作業。 

十、 臨時動議：無。 

十一、 結論： 

（一）本府已說明興辦事業概況、展示相關圖籍及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

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

見，當場回應處理。 

（二）本府已作成會議紀錄，並會後將紀錄公告周知，張貼於需用土地所在地

之公共地方、本府、高雄市小港區公所、所屬山明里、店鎮里、鳳宮里、

鳳鳴里里辦公處公告處所，與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於其網站上張



貼公告及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三）感謝各位與會人員參加，本府將盡速完成相關作業後，依土地徵收條例

規定，另擇期召開第二次公聽會。 

九、散會：上午 10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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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

計畫（RL1-RL3） 

興辦事業計畫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一、 用地範圍四至界線： 

本計畫所經行政轄區為小港區，起點始於高雄紅線小

港 R3 地下站隨沿海二路於台鐵中鋼支線廊道綠帶地下向

南延伸，在茂大街前由道路西側匯入道路中間並設置 RL1

地下車站；路線續接沿海二路往南，於世全路口南側設置

RL2 地下車站，之後接入沿海三路西側佈設，在跨越與沿

海四路之三岔路口後於南星路口前設置 RL3 地下車站，止

於鳳鼻頭公園，全長約 6.7 公里（實際用地範圍以後續機關

提供相關資料為主）。 

二、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情形： 

現況為已開闢道路用地，部分計畫範圍為建築改良物、

公園及綠帶。 

三、 用地取得說明： 

1. 協議市價與協議價購： 

委由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查估，

並經由本府審定後辦理協議價購作業。 

2. 徵收市價：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

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本案委由不動產估價師

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查估，並經本府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補償依據。 

3. 地上物協議價格及補償費： 

依「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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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

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四、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評估報告： 

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公
益
性 

社
會
因
素 

興辦事業計畫

所影響人口之

多寡、年齡結構 

本計畫位於高雄市小港區，男、女性人口比例

差異不大；年齡結構以青壯年人口為大宗，

20~64 歲比例約為 67%，20 歲以下約為 16%

及 65歲以上約為 17%。 

興辦事業計畫

對周圍社會現

況之影響 

本計畫提升高雄市區及鄰近工業區交通便利

性，配合周遭其他交通系統及公共設施之規劃

與共享，解決區域性交通堵塞問題及降低肇事

機率，並提升整體都市環境生活品質，增進當

地商業發展，有利增加就業人口、增進稅收，

促進地方發展，對周邊地區社會現況有正面之

影響。 

興辦事業計畫

對弱勢族群生

活型態之影響 

本計畫用地範圍勘選儘量選擇既有道路及公

有土地，如有本府列冊管理之弱勢族群，經查

訪屬實者，將洽請相關單位協助，以降低對弱

勢族群之影響。 

興辦事業計畫

對居民健康風

險之影響程度 

本計畫捷運工程路段所經地區，於施工時加強

環境監測管理；完工通車後，可降低私人運具

使用，節省行車時間並減少車輛行駛距離及停

車怠速時段，間接減少空氣汙染之碳排放量，

對當地居民之身心健康環境應有正面助益。 

經
濟
因
素 

興辦事業計畫

對稅收影響 

本計畫完工後，將提升周邊運輸條件及交通

品質，有助於工商產業發展、觀光事業、土

地合理利用、增加就業人口移入之誘因，增

加政府稅收，例如: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

值稅及契稅等等。 

興辦事業計畫

對糧食安全影

響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現況大部分為道路、空地、

公園，無大面積固定種植糧食、農作物之情形

，不影響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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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興辦事業計畫

造成增減就業

或轉業人口 

本計畫屬於新建交通建設工程，因加強整體路

網之連結，可帶動地區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整體而言對就業機會屬正面影響。 

興辦事業計畫

費用及各級政

府配合興辦公

共設施與政府

財務支出及負

擔情形。 

本計畫建設所需經費已列入高雄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計畫預算辦理。 

興辦事業計畫

對農林漁牧產

業鏈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現況多作道路使用，無作農

林漁牧使用者，故對農林漁牧產業鏈不致造成

影響。 

興辦事業計畫

對土地利用完

整性 

本計畫串聯既有捷運系統，所需土地僅就必要

範圍進行規劃，儘量減輕對周圍土地利用之影

響。完工通車後，可連結林園區及小港區，提

高周邊土地利用完整性。 

文
化
及
生
態
因
素 

因興辦事業計

畫而導致自然

風貌城鄉自然

風貌改變 

計畫範圍內土地現況多為道路使用，本建設計

畫工程興建並無大規模改變地形地貌，對當地

環境之衝擊應甚小。 

因興辦事業計

畫而導致文化

古蹟改變 

本計畫範圍內如未來施工發現文化資產，將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儘量降低對文

化資產之衝擊。 

因興辦事業計

畫而導致生活

條件或模式發

生改變 

未來小港林園線興建完成後，可延伸至林園區 

，串聯南北產業園區，提供就業人口通勤之方

便性，藉此降低沿線因重型貨車肇事機率，提

升周遭居民交通條件及便利性。 

興辦事業計畫

對該地區生態

環境之影響 

本計畫範圍非屬國土復育政策方案禁止開發

之對象，對週遭生環境及自然生態並無不良之

影響。範圍內並無環境敏感區位。 

興辦事業計畫

對周邊居民或

社會整體之影

本計畫完工後可改善小港區、林園區當地周邊

生活環境與居住條件，減少與重型貨車共用車

道之風險並節省對外交通通勤時間，亦可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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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響 地區發展，提升地區經濟發展，對社會整體之

發展有其助益。 

永
續
發
展
因
素 

國家永續發展

政策 

屬於「大南方大發展南台灣發展計畫」中的關

鍵基礎建設，將串聯三大產業園區（臨海工業

區、林園工業區、新材料循環經濟產業園區）

之運輸服務，達成減少碳排量、降低港區重車

威脅，故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本計畫建設完工後可增加其便利性及可及性，增加

國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意願，進而可降低私人汽

機車使用量，來達成降低城市碳排放量的目標。 

國土計畫 
本案用地範圍多為交通用地，符合土地使用管

制內容，與國土計畫之規劃相符。 

其
他
因
素
評
估 

依興辦事業計

畫個別情形，

認為適當或應

加以參考之事

項。 

為解決小港林園地區交通問題，擴大高雄都

市核心區，本計畫屬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

交通建設，本府捷運工程局積極辦理捷運小

港林園計畫，為帶動地區整體經濟發展能

量，提供小港、林園地區便利的大眾運輸服

務，改善肇事風險、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

提升環境品質等經濟效益，故為提升兩地公

共服務及商業服務機能，本案工程確有其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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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必
要
性 

小港區及林園區運輸服務較為不足，因此大眾捷運小港林園線之推動

有其必要性： 

1.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取得私有土地合理關聯理由： 

現小港及林園地區兩地往返僅有台 17 線唯一道路，多數林園

地區居民需要每天往返於高雄市區與周邊地區，又該區鄰近三

大產業園區，大型車輛比例較高，相較於一般路段，有較高的

肇事風險，現有捷運系統仍有服務不及之處，本計畫可擴大捷

運系統之服務範圍兼旅運需求，並與捷運紅線、輕軌線銜接轉

乘，成為高雄都會區捷運系統一環，發揮整體運輸效益，進而

提升整體都會區交通運輸效能、吸引人民使用交通系統轉乘，

紓解林園與小港運輸走廊交通壓力。 

2. 預計興辦事業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計畫除車站站體外，地下軌道大多沿道路系統佈設，所用範

圍係為興建出入口及車站站體之連通空間所需相關捷運必要

設施，包含逃生通風井、機電系統等捷運設施使用，相關捷運

必要設施以最小需用面積規劃配置。 

3. 土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計畫於規劃階段業已考慮可能路廊、工程可行性、地上權用

地範圍最小化及減少對交通衝擊與民眾權益影響等因素，所規

劃範圍已為最適宜設計方案，且「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小

港林園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行政院業已核定辦理，用

地勘選已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4.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各用地取得方式之評估比較： 

(1)租用及設定地上權：本計畫屬永久使用性質，不宜以租用方

式辦理。 

(2)捐贈：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但仍須視土地所有

權人意願主動提出，並願配合完成相關手續，本案尚未接獲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捐贈土地之意願。  

(3)公私有土地交換：依相關法令及現實狀況，並無多餘土地可

供交換，故本計畫所需土地無法以地易地方式取得。 

(4)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本計畫用地範園現況為省道台 17

線，仍有維持道路使用需求，故僅以用地範圍辦理區段徵收

或市地重劃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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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5.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為解決地區交通問題，擴大南部都市核心區，本府積極辦理捷

運建設計畫，以期帶動地區整體發展能量，提升公共服務及商

業服務機能，提供小港、林園地區大眾運輸服務，促進兩地周

邊產業發展及提升生活品質，本捷運系統相關設施需求之劃

設，已充分考量可行性及對私有土地影響最小之方式，整體用

地範圍已符合必要性。 

適
當
性 

捷運小港林園線完工通車後，可延伸至林園區，與高雄市紅線及輕軌

銜接轉乘，完善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縮短兩地居民就學、通勤

時間，進而引導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減少私人運具使用，以達成

減輕環境負擔之目標，且位置勘選已儘量選用公有土地，及對私有土

地影響最小之方式進行規劃，本計畫用地範圍已審慎考量具有適當與

合理性。 

合
法
性 

本計畫係依土地法第 208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大眾捷運法第 6

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11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具有合法

性。 

 


